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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编号：520000-2021-38-001

黔林护发〔2021〕4 号

省林业局关于印发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

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林业局、各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：

为做好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

财产损害时依法进行补偿的相关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
生动物保护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

物造成人员伤亡、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给

予补偿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”之规定，

我局制定了《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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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1.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

2.贵州省陆生野生动物现场调查核实登记表

贵州省林业局

2021 年 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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